
      年在档困难职工档案摸底核查表

系统工会（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系统工会
	建档标准
	特困或困难
	困难职工基本情况
	困难
	解困脱困原因（请在相应的格子中打勾并写上发生日期如20250402）
	调查走访人员
（至少二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现居住住址
	直接打勾
	死亡
	失踪
	迁出
	退休
	解除劳动关系
	六类情况
	疾病治愈
	再就业
	子女毕业实现就业
	自谋职业
	纳入社保制度覆盖
	纳入大病保险和医疗互助
	社会救助兜底
	其他（请详细说明）
	姓名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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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持续困难，仍符合建档条件的在“困难”栏打勾；

      2.“六类情况”指禁止建档的四种情况（一）子女在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或自费出国（境）留学的。（二）本人或家庭成员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三）存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高消费行为。（四）拒绝配合调查、核查，致使无法核实收入的家庭。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家庭人口变动及财产变动情况，提供虚假申请材料及证明的家庭。在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故意采取其他规避法律法规的行为造成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的人员。（五）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且超过当地人均住房面积的；拥有原购置价格超过10万元的机动车辆的（残疾、患病职工用于功能性代步的机动车、三轮摩托车等除外），不纳入深度困难职工档案。（六）本级工会结合当地实际认定的其他情形。

      3.调查走访需至少二人，并在附件表格中登记备查；

4.此表纸质版需盖章，电子版以excel方式上报。



